
2009年第 33號法律公告

《2009年電車條例 (修訂車費) (修訂)公告》

(由香港電車有限公司根據《電車條例》(第 107章)第 51(1)條並經
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同意而訂立)

1. 生效日期

本公告自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《電車條例》(第 107章)第 51(2)條命令的日
期起實施。

2. 車費率

《電車條例 (修訂車費)公告》(第 107章，附屬法例 D)的附表第 5項現予廢除，
代以——

“5. $34”。遊客票 (由發出該票當日起計連續 4天 (包括發出當日)
有效，可用以無限次乘搭電車；並只供售予根據《入境
條例》(第 115章)獲准許以訪客身分在香港入境的人)

香港電車有限公司
主席
吳天海

2009年 1月 22日

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 2009年 1月 20日同意上述的車費修訂。

行政會議秘書
陳詠雯

行政會議廳
2009年 1月 20日

註 釋

本公告調高電車遊客票的票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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